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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记者 章芳敏

25 日，西溪镇上马村上马自然村

通往上蒋自然村路边的水库旁，一辆

挖掘机挥舞着长臂，多名施工人员正

在一丝不苟地砌筑石块，建造拦沙坝。

这是我市水毁修复工程现场的剪

影。去年，受台风“黑格比”影响，我市

西溪、方岩等镇受灾严重，不少水利工

程受损。市水投集团水利水电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简称水建公司）作为水毁

修复工程的主力军，快马加鞭推进此

项工作。截至目前，Ⅰ期水毁修复工

程工作已进入尾声，Ⅱ期水毁修复工

程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抗击灾情出实招
全力以赴保供水

据了解，当天施工的水库是上蒋

自然村的饮用水源地，是该村村民们

的大水缸。去年，受台风“黑格比”影

响，水库淤泥沉积。为此，在水毁工

程修复时，设计人员就建议修建拦沙

坝，降低滑坡、泥石流给水库造成的

影响。

设计方案通过评审后，施工人员

就按照图纸认真实施。“质量是工程的

生命，我们一点也不能马虎。”施工人

员秦顺权说。他们是这么说，也是这

么做的。为了让拦沙坝表面更加平

整，他们细心地把石块边角敲平，然后

再一块一块整齐地砌筑起来。

秦顺权来自云南镇雄，一同参与

施工的还有他的老乡秦顺碧、鄢永宏、

刘汉金、胡光羽等。上周，他们已经买

好了回乡的车票。但考虑到春节期间

群众的用水问题，他们还是决定把这

个工程做完再回家。“家里有老父母和

孩子，我们想回去过年。但是，我们一

定会保质保量先把活干完。”秦顺碧

说，“不论天寒地冻还是晴天雨天，我

们每天基本从早上 7 点干到晚上 5 点，

中间只休息1个小时。”

水利工程就是民生工程。连日

来，水建公司以“优先群众所需，优化

资源配置，加强镇企联动，加大救灾力

度，加快灾后重建”为指导，先后组织

工程施工人员、管道施工班组、抢修人

员百余人，调集30多台大中型挖掘机、

工程运输车辆，修复水毁工程。

早日修复水毁工程是百姓共同的

期盼。在把好质量关方面，水建公司

更是时刻绷紧安全弦。西溪镇水毁修

复工程项目经理吕帅经常穿梭在施工

现场，负责棠溪一带水毁修复工程的

施工班组负责人周羽磊更是早出晚

归，力争让棠溪一带影响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地水毁项目早日完工。

抢时间疏浚河道
争速度消除隐患

年关将近，水毁修复工作量又很

大，我市把西溪、方岩、象珠、唐先、舟

山等 5 个镇的部分农村河道整治工程

列为Ⅱ期水毁修复工程的重点工作，

力争春节前基本完成。

近日，记者在西溪镇寨口新村贾

处自然村看到，施工人员正在东溪沿

岸着手修复工作。据该施工班组负责

人王曙介绍，此处途经村庄，是水毁修

复工程的重点地段，村民们也盼早日

修复河道。为此，施工班组部分工作

人员就决定留在工地过年，争取赶在

汛期来临前完成修复工作。

据悉，西溪镇本次水毁修复工程

涉及石江村等 25 个村，水毁修复工程

可为防洪减灾创造条件，加快修复可

确保明年农业生产活动正常进行，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与此同时，舟山镇、唐先镇、象珠

镇等水毁修复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

推进。该工程的实施，可提升防冲能

力，便于河道旁的农田复耕复种，增

强村民灾后重建的自信心，保障相关

村庄平安、稳定、和谐发展，改善生态

环境。

水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进入

冬季，河流水位偏低，正是冬修水利的

黄金时期。连日来，我市结合流域生

态综合治理，着力推进水毁修复工程

项目，统筹建设岸线景观和生态走廊，

营造“堤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水生态环境。目前，我市各地水毁修

复工程均已按下快进键，安全隐患大

的地段有望春节前完工。

冬修水利忙不停 民生工程暖民心
市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紧锣密鼓推进水毁修复工程

施工人员在砌筑石块

河道修复施工现场河道修复施工现场

永康市“步行街美食城”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监
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拟向社会公开招标。现将报名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永康市“步行街美食城”设计、采购、施工
总承包项目监理，包括工程设计施工图范围内的建筑（地下
室改造、地上建筑的拆除、加固、装饰等）、安装工程（给排
水、电气、暖通、通风、消防、智能化等）、室外配套、设备采购
及因本工程需要的相关附属配套工程等项目的施工监理及
保修期监理。

二、工程概算投资：11466.84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概算
11085.98 万元，设计费 380.86 万元。监理费招标控制价为
988556元。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综合资质或
建筑工程甲级监理资质等级的企业资质，并在人员、试验
检测仪器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项目总监需由取
得建筑工程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的人员担任，且无在
监工程。

四、报名时间：2021年1月31日至2月1日16时止。
五 、报 名 地 点 ：永 康 市 华 丰 西 路 123 号 ；电 话 ：

13486924548/504542。
六、报名需携带下列材料：介绍信、法人代表身份证、营

业执照、企业监理资质证书、工程师资格证书身份证；复印
件加盖公章，并装订成册。

永康市站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致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30日

招标公告
现有我所侦办的一起非法集资案，

涉案地址为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城
南路 525 号，店名为“永康鑫垒珠宝
店”。如有此案件受害人，请前往永康
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报案。

联系方式：0579-89283022
联系地址：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西

路58号
永康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

2021年1月28日

公 告

永康市江南街道永利村平田自然

村有土地约 40 亩对外承包，望有意向

者前来洽谈报名，交报名费500元。

联系电话：13626795538 635538

18367928962

江南街道永利村平田自然村

2021年1月29日

土地流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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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784民初376号
王汉福(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卫

星路160弄4幢1单元401室，公民身份号
码:330302196503236211):本院受理原
告章高彤与被告王汉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
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欠款
150000 元 以 及 利 息 71592.33 元 ( 以
150000 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按
月利率 1.5%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自
2020 年 8 月 21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4倍暂计至起诉之日)；2.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
为2021年5月11日10时，开庭地点在本院
第23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二楼。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21)浙0784民初496号
徐继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东

塔 路 251 弄 8 幢 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211071415):本院受理原告
应晓华与被告徐继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
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
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2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30 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年5月12日15时，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23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20)浙0784民初7357号
被 告: 王 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70285198406113828，户籍所在地：浙
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金大塘村 211 号;被
告: 章 饴 如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101262616，户籍所在地：浙
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金大塘村 211 号：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王凤、章饴如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由于被告王凤、章饴

如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

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成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

达。诉讼请求为：1.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

告代偿款共计 105507 元及利息(利息自赔

偿之日2019年11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 2021 年 5 月 6 日 10 时 20 分在本院

第 23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2020)浙0784民初7261号

方潇潇，女 1989 年 6 月 30 日出生。
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江南街道解
放 南 路 280-2 号 。 身 份 证 号:
330722198906300325：本院受理原告

黄仙红与被告方潇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

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欠款 30000 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30 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年5月7日9时41分，开庭地点在永康

法院古丽法庭(南苑路三弄 32 幢)一号审判

庭，合议庭成员为章璐、梅凌宵、胡银燕。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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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交房通知
尊敬的东晖苑业主：您好!

您所购买的东晖苑物业已经完工，

并通过了验收；现定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起开始交房，请您携带相关资料至东

晖苑8号楼1楼办理交房手续。

咨询电话：0579-87595888

永康市永茂万国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月30日


